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试行）
为了贯彻实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转发《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简称MSW，后同）学位的培养特点，结合南京大学MSW承办单位社会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具备较强的社会福利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人群及领域的社会福利服务与社会福利管理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二、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或具有一定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其他专业的学士学位获得者。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
四、培养方式
1、MSW培养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社会工作实习等多种形式，重视实践教学。MSW教育中心配备有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社会工作实验室等硬件设施，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为学生上课或开设讲座，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授课，加强社会工作实务技能的训练，兼顾研究能力的培养。
2、设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作用。导师组以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吸收社会福利服务与管理部门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参加。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专职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共同指导。

五、课程设置
MSW专业学位课程的总学分不低于36学分。学分课程类型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社会工作实习及毕业论文。学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规定课程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必修课都配备2名以上专任授课教师，具有社会工作实践经验或督导经验者的比例不低于50%。
1、必修课 （21学分）
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与专业必修课，共有7门课，20个学分。
( 公共必修课程 （7学分）
	课   程
	学分
	任  课  教  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研究生院安排

	自然辩证法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三选一)
	1
	研究生院安排

	外语
	4
	研究生院安排


( 专业必修课程（14学分）
	课   程
	学分
	任  课  教  师

	社会工作理论
	3
	朱力、翟进

	社会研究方法
	3
	沈晖 、郭未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4
	彭华民、肖萍

	社会工作伦理
	2
	郑广怀、沈晖

	社会政策分析
	2
	陈友华


【注】：专业必修课还包括社会工作实习（5学分）和学位论文（2学分），详细要求见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
2、选修课 (至少8学分)
选修课程分为四个方向，未来开设的选修课如下表所示，每学期具体开设哪些课程会提前通知相关学生。每门选修课学分均为2学分,每个学员必须至少选修8个学分的课程。
( 方向选修课程（四个方向）

	方  向
	课  程
	学分
	上 课 教 师

	临床社会工作实务
	儿童社会工作
	2
	彭华民

	
	青少年社会工作
	2
	肖萍

	
	老年社会工作
	2
	陈友华、翟进

	
	家庭社会工作
	2
	田蓉

	
	精神健康
	2
	耿柳娜、沈晖

	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
	社会福利理论
	2
	彭华民、刘柳

	
	比较社会福利制度
	2
	彭华民、朱安新

	
	中国社会政策
	2
	陈友华、

	
	社会理论与社会工作
	2
	郑广怀

	社区发展与社会工作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2
	彭华民、徐愫

	
	贫困与社区发展
	2
	胡小武

	
	社区建设与社区运动
	2
	郑广怀

	
	社区矫正
	2
	耿柳娜、沈晖、刘柳

	
	环境社会工作
	2
	张玉林

	
	企业社会工作
	2
	郑广怀

	社会福利服务管理
	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
	2
	田蓉

	
	社会福利项目管理
	2
	马道明


六、社会工作实习（必修,5学分）
（一）实习时间与单元

1、实习课程分三学期进行，三次实习共计800小时。

2、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攻读MSW，实习不少于600小时；非社会工作本科学生攻读MSW，实习不少于800小时。
（二）实习方式

课程同步实习与机构集中实习结合。

1、课程同步实习内容：课程同步实习与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教学同步进行，实习安排和实习督导，由该课授课教师规划。实习在第一学年（包括暑期时间）完成，共计300小时。

2、机构集中实习内容：

1）机构集中实习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与第二学期进行，共计500小时。两次实习以不同机构为原则。但机构若规定须实习两学期，则应于第一次实习时提出申请，交由MSW中心审核。

2）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的集中实习（300小时）要求学生在学校指导老师与机构督导的共同指导下，综合运用所学社会工作方法（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于机构实务。

3）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的集中实习（200小时）要求学生在学校指导老师及机构督导共同指导下，结合毕业论文设计，选择感兴趣之领域，综合运用所学社会工作知识。

（三）实习督导

实习督导为学校指导老师督导与机构督导相结合，发挥学校督导和机构督导双重作用，提高实习教学水平。

1、 聘请社会福利机构主管或从事实务工作多年以上、或具有相关专业经验的人员担任；学校指导老师由MSW中心会议决定，协调学生、机构与MSW中心三方面实习目标与计划。

2、每位学校指导教师负责督导学生以5-8人为限，在每阶段实习中给予学生督导至少三次，督导时间与方式如下：

(1)个别督导：以不定期方式，由学校指导老师与研究生随时联系。

(2)团体督导：以定期方式，由学校指导老师与研究生自订时间和地点。

3、机构督导给予学生个别或团体督导，每周至少一次。

4、学校指导老师与机构督导于研究生实习期间应加强联系，共同评估学生实习进度与成果。学校指导老师于每阶段实习期间至少访问机构两次，并负责评阅学生实习作业，给予指导意见。

（四）实习机构

于实习申请期间，MSW中心会公布实习机构一览表。实习机构以能够提供MSW研究生程度实习工作为原则。MSW同学应综合考虑实习机构、实习环境和实习督导因素遴选合适的相关实习机构。

（五）实习作业

1、实习计划一份

2、实习日志（周志）或实习内容记录

3、自拟与实习方案相关之研究报告

4、实习总心得报告

实习结束后，上述实习作业各交一份至MSW中心存档。除上述作业外，其余依机构规定办理。

七、毕业论文 (必修，2学分)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

（一）临床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社会工作实务的方法、某个实务领域的知识开展研究，在实际服务提供中验证和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方法和知识。

（二）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项目设计与评估。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一个具体的社会福利服务与管理项目进行从设计到执行和评估结果的服务试验，写出完整的项目设计与评估报告。

（三）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研究。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

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学期，字数不少于2万字。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
八、学位授予

MSW学生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修满学分，按规定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九、教学管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设立MSW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许均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由社会学院副院长、MSW中心主任、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社会学系主任、心理学系主任等组成，指导MSW中心的日常工作。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中心（简称MSW中心），由彭华民教授任MSW中心主任，郑广怀副教授任中心副主任，承担MSW的教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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